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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

主這:關於責會反映統包契約之建材或設備廠牌選用疑義，復如

說明，言青查照。

言兌明 : 

一、復責會 105 年 4 月 21 日臺區營(105)銘業字第 0134 號函。

(本會於同年月 25 日收文)

二、局述履約事項疑義，應由契約雙方依個案契約約定辦理;

訂 如因履約爭議未能達成協議者，得依契約所定爭議處理方

式辦理。

三、本會「統包工程採購契約範本」第 21 條第(六)款. I廠商

投標時提出之建材或設備，其品牌或種類超過 1 家(種)

時，除契約另有規定外，廠商同意機關得擇優通知廠商使

用，廠商不會就此表示異議。...... J 其原意係、廠商投標時

提出超過 1 家(種)品牌或種類之建材或設備，而契約未

約定優先採用何者時，機關得擇優。依來函說明三所述，

統包商如已擇用招標文件所載廠牌標的，機關於核定後，

尚難依上開條文要求統包商更換廠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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